附件1
办理进出境快件代理报关登记申请
	企业名称
	
	地址
	

	取件电话热线/服务电话热线
	
	企业网址
	

	负责人及联系

电话
	
	报关口岸
	

	承运进出境快件运输工具及数量
	
	从事快件业务的报关员数量（附详细资料）
	

	境外代理人或分支机构数量（附合同或协议）
	
	境内运营网点数量
	

	办公场所及监管仓库的准备情况
	

	是否具备快件运输管理的信息化网络
	

	是否履行收件验视职责，确保申报的商品品名与实物相符
	


（注：运输工具数量填报仅限于汽车运输方式） 

本企业承诺：

（1）不承揽、承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》所列物品,如有发现,立即通知海关并协助海关进行处理。

（2）不代理非本企业承揽、承运的货物、物品的报关，并对所报关的货物、物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3）进境快件送达收件人并着其签收，签收回执按海关要求保留时间不少于3年以备核查。

（4）向海关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
经办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 联系电话：

企业印鉴

年　月　日

申请理由及企业情况

（企业发展历史及当前经营状况、企业运作架构、快递业务操作流程、服务地域范围以及经营场所，并请以附材形式提供公司章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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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申请理由及企业情况介绍若内容较多，可另以附件形式附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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